
 

彰化縣政府辦理補助/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兒少福利案件檢核表 

單位名稱: 

補(捐)助案件名稱: 

本欄位由申請單位填寫 本欄位由社會處填寫 

項次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
不適用 

(請說明) 
符合 未符合 

活動主題 是否符合兒少福利服務宣導項目?(可複選) 

□兒童權利公約(CRC)，          權 

□臺灣女孩日(每年 10月 11日為臺灣女孩日) 

□兒少安全類型(如居家安全、交通安全、網路

安全、遊戲安全…等主題) 

□社會（社區）參與方案(如服務學習、社區培

力…等) 

□文化休閒/培植兒少適性發展 

□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、青春專案 

□育有未滿 2歲育兒津貼親職教育 

 

  

宣導時間 □宣導時間應達活動總時間 30% 
(如一小時活動，宣導應超過 18分) 

   

參與對象 □以兒少為主體(逾 60%) 
□以育有兒少家庭為主體(逾 60%) 
□以育有未滿 2歲兒童家庭為主體(60%) 

 
  

參與人數 □達 40人，且與便當費一致    

講師 
學經歷 

□具備辦理主題相關學歷(大學、專科以上) 
□具備辦理主題相關實務經歷(2年以上) 

   

辦理時間 
□單位於同時段及同地點未辦理其他活動    

講座時間 □講座授課時間每小時應達 50分鐘 
□連續授課 2小時以上者，每小時應達 45分鐘 

   

宣導方式 □宣導影片 
□宣導簡報 
□宣導單張搭配有獎徵答 
□邀請講師授課 

□其他：(請說明) 

 

  

成效評估 □滿意度調查與統計分析 
□前後測問卷與統計分析 
□其他：(請說明) 

 
  

本案為公益/社福宣導性質活動，非娛樂性質活動。    

本案活動是否於活動日期前一個月送件。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會處檢核： 


